
河南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等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关于控股发展公司向

城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汇港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我们根据《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21 号-业绩预告及定期报告披露》（2015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2016 年上半年，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为经营性资金往来，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

风险，严格履行程序，不存在违规担保，也不存在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及本公司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关于控股发展公司向城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汇港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核了《关于控股发展公司向城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汇港公司全部

股权的议案》及相关材料，控股发展公司为同力水泥全资子公司，城发公司为同

力水泥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发展公司向城发公司转

让其所持有汇港公司全部股权属关联交易，我们同意将《关于控股发展公司向城

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汇港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出具了书面

认可意见。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减轻资金压力。本次交

易协议条款公平合理，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6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审议通过，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转让的股权已经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该评估



机构选自于备案机构的资产评估机构库，具备对本次所转让股权的评估能力，选

聘程序合规，评估假设及评估结果已经有关专家评审确认。股权转让价格经交易

双方协商，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控股发展公司向城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汇港公

司全部股权。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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